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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F_BC_91_E

F_BC_99_EF_BC_97_EF_c27_32219.htm 颁布日期：1972-10-20

执行日期：1977-07-15 各缔约方，本着保持高度的海上安全

的愿望，注意到有必要对1960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最终

议定书所附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进行修订并使之适应新的情

况，经就该规则被认可以来的发展情况对之进行了审议，现

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般义务 各缔约方保证实施本公约所

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所组成

的各项条款及其他附录。 第二条 签署、批准、接受、认可和

加入 1.本公约保持开放到1973年6月1日为止供签署，此后继

续开放供加入。 2.联合国或其任何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会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方，可按照下列方式参

加本公约： （a）签署并对批准、接受或认可无保留； （b）

签署而有待批准、接受或认可，随后予以批准、接受或认可

；或（c）加入。 3.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须向政府间海事

协商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交存相应的文件，方为有

效。本组织应将每一上述文件的交存和交存日期通知已签署

或已加入本公约的各国政府。 第三条 领土的适用范围 1.联合

国如系某一领土的管理当局，或任一缔约方如负责某一领土

的国际关系，可随时以书面通知本组织秘书长（以下简称“

秘书长”），将本公约扩大适用于该领土。 2.本公约应自接

到通知之日或通知中规定的其他日期起，扩大适用于通知中

所述领土。 3.对根据本条第1款所作通知中所述的任何领土，

均可撤销扩大适用，经1年后撤销时规定的更长期限后，本公



约即不再适用于该领土。 4.秘书长应将根据本条所递交的任

何扩大适用或撤销扩大适用的通知，通知所有缔约方。 第四

条 生效 1.（a）本公约应在至少有15个国家参加本公约之日

起12个月后生效，该15国的商船总和应不少于全世界100总吨

及100总吨以上船舶的艘数或吨位的65％，以先达到者为准。 

（b）尽管有本款（a）项的规定，本公约在1976年1月1日之

前不应生效。 2.对于在达到本条第（1）款（a）项所规定的

条件之后而在本公约生效之前按照第二条规定批准、接受、

认可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应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生效。 3.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之日以后批准、接受、认可或加入本公约

的国家，应自按第二条规定交存文件之日起生效。 4.在本公

约修正案按照第六条第4款规定生效之日后，任何批准、接受

、认可或加入，都应适用修正后的公约。 5.本公约生效之日

，本规则即代替并废除1960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6.秘书长

应将生效日期通知已签署或已加入本公约的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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